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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學士班修習課程規定 

 

一、本系畢業學分 132 學分，包括下列課程類別及學分數： 

1.語文課程 8 學分； 

2.領域通識及融合通識課程 20 學分； 

3.專業必修課程 51 學分； 

4.專業選修課程 53 學分。  

二、不計學分之共同必修課程包括： 

1. 服務學習(一)～(三) 

2. 體育(一)～(四) 

三、本系學士班學生依本校「學士班學生英語能力指標檢核辦法」，畢業前英文能力指標須

具「CEFR 對應 B2 等級」之英語能力檢定證明，其中，GEPT 全民英檢為中高級初試。 

四、語言課程：8 學分。 

(一)基礎國文：4 學分。 

依本校「通識課程選修要點」語文課程「基礎國文」規定選修。 

境外生(不含陸生)得以修習華語課程取代之。 

(二)外國語言：4 學分。 

依本校「通識課程選修要點」語文課程「外國語言」規定選修。 

境外生修習所屬國籍之官方語言不得承認為通識學分。 

五、領域通識及融合通識課程：20 學分。 

(一)領域通識課程：至少 14 學分。 

領域通識課程分為「人文學」、「社會科學」、「生命科學與健康」及「科際整合」等

四領域，至少修習三領域；「自然與工程科學」領域通識課程則不予採計。 

採計他系開授之專業基礎課程為領域通識課程學分，須經本系及通識教育中心核准，

並須於修課當學期選課期間內提出申請。修習本校或他校英文以外之其他外語，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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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人文學」領域。 

學生所修習通識科目名稱與內容與本系之必、選修科目相似，由本系判定是否列為

通識學分。 

境外生修習所屬國籍之官方語言不得承認為通識學分。 

(二)融合通識課程：至少 1 學分，至多 6 學分。 

「通識教育生活實踐」相關認證標準依本校「通識教育生活實踐」課程證要點規定。 

境外生(不含陸生)得以修習領域通識課程取代融合通識。 

六、專業必修課程須修習 51 學分，包括下列課程： 
修 習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分數
修 習

學 期
科 目 名 稱 學分數

一年級 
上學期 

微積分 1 3 

一年級

下學期

微積分 2 3 

普通物理學 1 3 普通物理學 2 3 

普通物理學實驗 1 1 普通物理學實驗 2 1 

普通化學 1 3 普通化學 2 3 

普通化學實驗 1 1 普通化學實驗 2 1 

地球科學概論 1 3 地球科學概論 2 3 

地球科學概論實習 1 1 地球科學概論實習 2 1 

二年級 
上學期 

礦物學 2 

二年級

下學期

岩石學 3 
礦物學實習 1 岩石學實習 1 
地史學 3 構造地質學 2 
地史學實習 1 構造地質學實習 1 

三年級 
上學期 

野外地質學 2 
三年級

下學期
野外地質訓練 1 3 

四年級 
上學期 

野外地質訓練 2 2  

七、專業選修課程須修習至少 53 學分，須符合下列課程及學分數規定： 

1.選修本系課程領域「分類核心科目」課程 3 科，且須修滿 1 個課程領域，本系課程領

域及核心科目如下： 
課 程 領 域 分 類 核 心 科 目 
礦 物 科 技 1.基礎礦物熱力學；2.晶相儀器分析原理與應用 

地 球

環 境 
地球化學 1.地球化學；2.分析地球化學 或 海洋學 
地球物理 1.地球物理學概論；2.工程數學(一) 

自 然

資 源 
能源資源 1.沈積地層學；2.井測學和能源資源探採應用 
水 資 源 1.水文地質學概論；2.環境地質學 

2.採計理學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生命科學與科技學院、醫學院所屬系所開授之

專業選、必修課程至多 12 學分，惟外語課程不在採計範圍之內。 

3.外系專業選、必修課程若與本系開授課程相同或相近，則不予採計，特殊情況須於事

前以專案簽准。 

4.通識課程一律不予採計。 

八、本系學生於就讀期間必須修習本系學士班一年級課表所列專業必修課程，方可申請轉系。 

九、本規定自 105 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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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處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